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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4号
罪犯罗宗文，男，1974年8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务工。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闽01刑初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宗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19年11月3日。2019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1月2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刑更222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不予减刑，2024年12月9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2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6538.5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罗宗文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将罪犯罗宗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罗宗文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9号
罪犯黄东群，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经商。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犯。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闽01刑初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东群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冻结的赃款11703987元予以返还被害人；继续追缴共同赃款4294013元返还被害人。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提起抗诉。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6）闽刑终413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刑初74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黄东群定罪量刑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黄东群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26日，因漏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解回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1日作出（2021）闽01刑初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东群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与前犯抢劫罪判处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共同退赔被害单位共计人民币5856206.14元。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9月7日。2021年10月19日押回福建省莆田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3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4802分，表扬7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15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17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700元；继续追缴共同赃款人民币4294013元返还被害人，已缴纳人民币142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200元，同案犯对共同赃款和退赔金额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单位共计人民币5856206.14元，本次未缴纳；扣押、冻结的赃款11703987元予以返还被害人。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2,688.24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1.9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15.94元。2025年6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函复，经核查，黄东群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查询到名下有小型越野客车两辆（车牌号码：闽ANA329，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查封，达到报废标准。车牌号码：闽A366L0，机动车状态：查封；违法未处理）。2025年6月18日，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出具业务号为2025060002658的查询结果证明，黄东群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有4套，均为“产权已转让”。2025年6月23日，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函复，经查询“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在我局查询权限内，黄东群的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有4个公司，主体状态均为“吊销未注销”。2025年7月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黄东群已履行人民币11200元，同案犯对共同赃款和退赔金额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2018）闽0102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黄东群应偿还他人借款50万元，并自2015年12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9375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687.5元，由被告人黄东群负担。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犯，且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东群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黄东群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东群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5号
罪犯罗德增，男，198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10月19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06年9月21日刑满释放。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德增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2）闽刑终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2528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725.5元，已终结执行。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287.8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1.8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82.28元。2024年10月1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在执行过程中，除扣划了被执行人罗德增名下银行账户725.5元外，暂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该款项已上缴国库。已裁定终结对被执行人罗德增的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罗德增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将罪犯罗德增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罗德增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6号
    罪犯卢志强，男，1982年9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团风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06年6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2010年6月28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于2011年11月2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16年5月5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于2018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4日作出（2021）闽01刑初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志强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共计人民币74565.41元。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10月18日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4579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共计人民币74565.41元，已缴纳人民币111382.05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4565.41元。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在执行过程中，扣划被执行人卢志强名下存款人民币6816.64元，执行人卢志强于2024年4月18日缴纳人民币104565.41元。2025年7月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在执行过程中，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卢志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截至目前为止，被执行人卢志强已履行111382.05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且有五次盗窃犯罪前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卢志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将罪犯卢志强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卢志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7号
罪犯林心大，绰号“歪头”，男，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捕前无业。曾于2000年6月14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4年11月12日刑满释放；于2010年4月2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同年12月19日刑满释放；于2012年5月18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3年3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心大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扣押在案的人民币39350元用于执行没收财产的判决。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闽刑终13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并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林心大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18年1月23日，届满日期为2020年1月22日。2018年2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7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刑更181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0年8月13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在死刑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0次违规,但无严重违规行为，且经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30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6317.5分，合计获得8624分，表扬10次，物质奖励4次。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0次。其中，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60分；2021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违规8次，累计扣24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40986.22元，其中扣押在案的人民币39350元用于执行没收财产的判决，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9331.7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97.4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89.17元。2024年11月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在执行过程中，扣划被执行人林心大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636.22元，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且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0次，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心大在死刑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心大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心大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768号
罪犯刘仕映，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区，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抢劫罪，于1996年9月26日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2006年4月17日刑满释放。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日作出（2018）闽0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仕映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8）闽刑终2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仕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19年4月24日，执行届满日期为2021年4月23日。2019年10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刑更229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1年11月10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刘仕映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内累计获得1860分，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5月起至2025年7月止累计获得5688分，合计获得7548分，表扬12次。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3855.5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1.68元，账户可用余额为人民币929.75元。2025年7月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刘仕映已履行0元；查封被执行人刘仕映名下闽AE380V解放牌汽车、闽AA6C89哈佛牌汽车的过户手续，但未扣押到上述车辆；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仕映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将罪犯刘仕映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刘仕映卷宗3册
2.减刑建议书4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